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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31/2021_2022__E5_A6_82_E

4_BD_95_E5_AF_B9_E8_c27_31187.htm 根据《关税条例》的

有关规定，纳税义务人应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税则

》（以下简称《税则》）规定的条文和归类总规则、类注、

章注、子目注释以及其他归类注释，对其申报的进出口货品

进行商品归类。因此，货品的归类，应遵循《税则》中所列

《归类总规则》的有关规定：规则一类、章及分章的标题，

仅为查找方便而设；具有法律效力的归类，应按品目条文和

有关类注或章注确定，如品目、类注或章注无其他规定，则

按以下规则确定。注释：一、本税则系统地列出了国际贸易

的货品，将这些货品分为类、章及分章，每类、章或分章都

有标题，尽可能确切地列明所包括货品种类的范围。但在许

多情况下，归入某类或某章的货品种类繁多，类、章标题不

可能将其一一列出，全都包括进去。二、因此，本规则一开

始就说明，标题“仅为查找方便而设”。据此，标题对商品

归类不具有法律效力。三、本规则第二部分规定，商品应按

以下两条规则进行归类：（一）、按照品目条文及任何相关

的类、章注释的规定办理；（二）、品目和类、章注释无其

他规定，则可根据规则二、三、四及五的规定办理。四、以

上三（一）所规定的已很明确，许多货品可直接按税则的规

定进行归类，无须运用归类总规则[例如，活马(品目01.01)、

第三十章注释三所述的医药用品(品目30.06)]五、以上三（二

）所称“如品目和类、章注释无其他规定”，旨在明确品目

条文及任何相关的类、章注释是最重要的，换言之，它们是



在确定归类时应首先考虑的规定。例如，第三十一章的注释

规定该章某些品目仅包括某些货品，因此，这些品目就不能

够根据规则二(二)扩大为包括该章注释规定不包括的货品。

规则二(一)品目所列货品，应视为包括该项货品的不完整品

或未制成品，只要在报验时该项不完整品或未制成品具有完

整品或制成品的基本特征.还应视为包括该项货品的完整品或

制成品（或按本款可作为完整品或制成品归类的货品）在报

验时的未组装件或拆散件。(二)品目中所列材料或物质，应

视为包括该种材料或物质与其他材料或物质混合或组合的物

品。品目所列某种材料或物质构成的货品，应视为包括全部

或部分由该种材料或物质构成的货品。由一种以上材料或物

质构成的货品，应按规则三归类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

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